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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票“外挂”软件
被判构成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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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中，
其中一例“抢票软件不正当竞争案”引发关注。该案原告
是一家知名娱乐票务代理公司，而被告郑某忠在某二手购
物平台，售卖针对原告App的抢票“外挂”软件。他销售的
抢票软件通过技术手段模拟人工操作，可增加在原告平台
抢票成功的概率。最终，法院认定郑某忠的行为构成不正
当竞争，因其已停止侵权行为，酌情判决郑某忠赔偿大某
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万元，驳回了原告的其他诉
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这起案件被认为是全国首例认定抢票软件构成不正当
竞争的判例。

案例
销售抢票“外挂”软件被平台起诉
　　案情显示，该案原告为北京大某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
司，是一家国内较大的综合性票务平台企业，运营具有售
票功能的大某网、大某APP。大某网自2004年成立以来，
一路高歌猛进，从演唱会到体育赛事，从话剧到亲子展
览，几乎涵盖了现场娱乐的所有领域。
　　然而，看似平静的票务行业，实则暗流涌动。大某公
司发现，郑某忠在某二手购物平台开了家名为“全职程序
员”的店铺，公然售卖针对大某APP的抢票外挂软件。这
款软件能够协助用户轻松抢购在售门票，在一定程度上规
避大某平台“先到先得”的购票规则。
　　“我们监测到异常流量激增，一些用户通过抢票外挂
软件短时间内高频次访问，导致数据库被污染，平台不得
不投入额外流量清洗成本。”大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杨裕昆告诉记者，本
案中，被告向消费者提供的是两款软件。使用蓝色软件开放
设备底层权限后，用户就可以使用红色软件开始抢票，输入
卡密，账号密码，想要抢的演出门票后，打开原告App，可以
自动完成购票信息填写验证，并开始高频次抢票。
　　杨裕昆说，与一般消费者人工抢票相比，使用被告的“外
挂”软件，抢票成功率会大大提升。因为在人工点一次的时间
内，被告的“外挂”软件已经可以发送上百次的购票请求。
　　去年2月29日，大某公司一纸诉状将郑某忠告到了北京
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郑某忠停止侵权、赔偿经济
损失50万元及合理开支8万余元。一场维权反击战，就此拉
开帷幕。

　　 郑某忠否认与大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他表示抢
票软件是从QQ群获取，其仅为销售者并非研发者，

且抢票软件的原理同12306抢火车票，只是提升抢
票效率，实质上不影响大某平台的票务代销业
务，更不影响平台带宽及购票秩序，大某公司
无实际经济损失。
　　郑某忠辩称，即使构成不正当竞争，大某
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律师费、诉讼费及公证
费也存在恶意夸大，该抢票软件仅售出数百
笔，并且已于2023年12月14日停止销售。
　　面对郑某忠的种种辩解，人民法院又将如
何评判呢？

争议
抢票软件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

　　 对于原告的说法，法庭认为，认定抢票软
件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首先要考虑抢票软件是
否属于互联网创新产品，其次还要考虑被告的
行为是否影响票务平台的正常经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刘蔚雯告
诉记者，被告销售抢票软件的行为不属于技
术创新的公平竞争。抢票软件的原理主要基
于模拟人工购票请求，通过技术手段提高信

息提交速度，刷新信息，以增加抢票成功的概率。这种方
法在技术含量上并没有新创意、新进步，不属于当下互联
网领域的新技术，不属于技术创新的公平竞争。
　　抢票软件不属于互联网创新科技，法院接下来考虑的
是抢票软件是否对票务平台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原告主
张，抢票软件影响到了公司的正常经营，也增加了公司的
运营负担。
　　“由于抢票软件的介入，导致平台出现大量超出人为
正常操作的下单请求，可能导致我们平台系统负载增加，
响应速度变缓，超过了平台正常运营情况下应当负担的数
据量，直接增加了经营成本。同时，抢票软件除了增加我
们平台的经营成本，还损害了经营利益以及商誉。”原告
平台的高级法务经理说。
　　同时，原告主张，抢票软件对大多数购票者而言是不
公平的，破坏了先到先得的购票原则。

法院裁判
被告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向原告支付2万元赔偿
　　经过审理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认定被告郑某忠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刘蔚雯表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规定，经营者
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
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
运行的行为。被告销售抢票软件的行为，虽然不会直接导
致原告单场演出售票收益减少，但是客观上增加了原告平
台的经营成本，损害了原告平台的经营利益和商誉，实际
上侵害了原告的竞争利益。
　　据悉，郑某忠开设的店铺经营了约四个月，其间每帮
助用户抢票一次的费用为8 . 8元。刘蔚雯说：“本案中，被
告向法院提交了销售涉案抢票软件的销售额记录，共有
2000余元，同时法院也考虑到被告具有明显的侵权故意，
同时侵权影响范围较广。最后法院综合考虑，原告的竞争
优势、被告的主观恶意以及被告的行为对原告的损害后果
等因素，确定了赔偿数额为2万元。”

专家
“外挂”式软件应当纳入监管范围
　　法律专家表示，针对目前网络上仍然存在的大量抢票业
务和抢票黑灰产业链，这起全国首例认定抢票软件构成不正
当竞争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与制度导向价值。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表示，这个案子具有非常大
的典型意义。它不仅是针对抢票类软件，它针对嵌入式
的、“外挂”式的，利用别人现有的市场份额，嵌入自己
经营范围的，这样择肥而食的经营行为，起到警示作用。
此前，对这样的行为认定，总是认为可能有一定的技术创
新，是否要考虑行业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本案非常清
楚，一方面干扰了其他企业的正常经营，另一方面对消费
者权益保护有非常大的损害。
　　专家表示，该案例的判罚，实际上并非只针对抢票软件，
它对“外挂”式软件均有警示意义。“外挂”式软件应当纳入监
管范围。           综合央视新闻、人民网


